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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云房金〔2019〕15 号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 2018 年年度报告
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

政部、人民银行《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》(建

金〔2015〕26 号)的规定，经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

通过，现将云浮市住房公积金 2018 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：

一、机构概况

（一)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 25

名委员，2018 年召开 1 次会议，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：（《云

浮市 2017 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计划执行情况》、《云浮市

2017 年度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分配方案》、《云浮市 2017

年度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》、《2018 年度住房公积金归

集和使用计划》、《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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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通知的实施意见》、《云浮市

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二级预警补充通告》、《云浮市住房公积金流

动性风险管理三级预警应急预案》、《关于印发<云浮市住房公积

金个人住房贷款轮候发放制度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共 8 项议题）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云浮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属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

单位，设 3 个科，4 个管理部。从业人员 65 人，其中，在编 29

人，非在编 36 人。

二、业务运行情况

（一）缴存：2018 年，新开户单位 468 家，实缴单位 2542

家，净增单位 461 家；新开户职工 1.57 万人，实缴职工 13.62

万人，净增职工 1.03万人；缴存额 19.24 亿元，同比增加 26.44%。

2018 年末，缴存总额 123.94 亿元，同比增加 18.38%；缴存余额

46.40 亿元，同比增加 9.20%。

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 4 家，与上年相同。

（二）提取：2018 年，提取额 15.33 亿元，同比增加 26.65%；

占当年缴存额的 79.69%，比上年增加 0.14 个百分点。2018 年末，

提取总额 77.54 亿元，同比增加 24.65%。

（三）贷款

个人住房贷款：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35.00 万元，其中，

单缴存职工最高额度 25.00 万元，双缴存职工最高额度 35.00 万

元。



3

2018 年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0.3 万笔 10.16 亿元，发放贷

款金额增加 37.05%。2018 年，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4.54 亿元。2018

年末，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.86 万笔 63.91 亿元，贷款余额

43.29 亿元，同比分别增加 10.51%、增加 18.89%、增加 14.90%。

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93.28%，比上年增加 4.63 个百

分点。

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6 家，与上

年相同。

（四）资金存储：2018 年末，住房公积金存款 4.47 亿元。

其中，活期 0.03 亿元，1 年（含）以下定期 0.00 亿元，1 年以

上定期 0.00 亿元，其他(协定、通知存款等)4.44 亿元。

（五）资金运用率：2018 年末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

余额、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

93.28%，比上年增加 4.63 个百分点。

三、主要财务数据

（一）业务收入：2018 年，业务收入 13848.04 万元，同比

增加 11.25%。存款利息 706.72 万元，委托贷款利息 13141.32

万元。

（二）业务支出：2018 年，业务支出 7813.24 万元，同比

增加 3.73%。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6714.10 万元，归集手续

费 442.38 万元，委托贷款手续费 656.71 万元，其他 0.05 万元。

（三）增值收益：2018 年，增值收益 6034.80 万元，同比



4

增加 22.76%。增值收益率 1.36%，比上年增加 0.17 个百分点。

（四）增值收益分配：2018 年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1015.52

万元，提取管理费用 1185.79 万元，提取城市廉租住房（公共租

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 3833.49 万元。

2018 年，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1185.79 万元。上缴财政城市

廉租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 3833.49 万元。2018

年末，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6583.69 万元。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

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 31930.62 万元。

（五）管理费用支出:2018 年，管理费用支出 1304.13 万元，

同比增加 24.97%。其中，人员经费 410.97 万元，公用经费 30.95

万元，专项经费 862.21 万元。

四、资产风险状况

个人住房贷款：2018 年末，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363.56 万

元，逾期率 0.8399‰。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按（贷款余额）的

1.00%提取。2018 年，提取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1015.52 万元，

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.00 万元。2018 年末，个

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6583.69 万元，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

1.52%，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与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的比率

为 5.52%。

五、社会经济效益

（一）缴存业务:2018 年，实缴单位数、实缴职工人数和缴

存额同比分别减少 10.71%、增加 17.14%和增加 26.4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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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存单位中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2.70%，国有企业占

9.40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0.98%，外商投资企业占 1.69%，城镇私

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7.03%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

占 4.01%，其他占 34.19%。

缴存职工中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6.46%，国有企业占

9.35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0.30%，外商投资企业占 4.64%，城镇私

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6.66%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

占 1.53%，其他占 31.06%；中、低收入占 97.99%，高收入占 2.01%。

新开户职工中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16.57%，国有企业

占 5.26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0.22%，外商投资企业占 13.01%，城

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22.77%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

团体占 1.94%，其他占 40.23%；中、低收入占 99.74%，高收入

占 0.26%。

（二）提取业务:2018 年，4.47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

金 15.33 亿元。

提取金额中，住房消费提取占 84.97%（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

大修自住住房占 41.17%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3.73%，租赁住

房占 0.00%，其他占 0.06%）；非住房消费提取占 15.03%（离休

和退休提取占 10.94%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

系提取占 1.56%，户口迁出本市或出境定居占 0.93%,其他占

1.60%）。

提取职工中，中、低收入占 96.96%，高收入占 3.0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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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贷款业务

1.个人住房贷款：2018 年，支持职工购建房 49.71 万平方

米，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15.49%，比上年减少 2.22

个百分点。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可节约职工购房

利息支出 1674.86 万元。

职工贷款笔数中，购房建筑面积 90（含）平方米以下占

4.56%，90-144（含）平方米占 71.83%，144 平方米以上占 23.61%。

购买新房占 88.40%（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 0.00%），购买存量

商品住房占 0.22%，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占 0.00%，其他

占 11.38%。职工贷款笔数中，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41.16%，

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57.44%，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

贷款占 1.40%。贷款职工中，30 岁（含）以下占 35.66%，30 岁

-40 岁（含）占 37.72%，40 岁-50 岁（含）占 22.84%，50 岁以

上占 3.78%；首次申请贷款占 87.55%，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占

12.45%；中、低收入占 99.41%，高收入占 0.59%。

2.异地贷款：2018 年，发放异地贷款 353.00 笔 8216.00 万

元。2018 年末，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32044.40 万元，异地贷款余

额 24188.44 万元。

（四）住房贡献率：2018 年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、公转

商贴息贷款发放额、项目贷款发放额、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

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20.48%，比上年减少 0.42 个百分点。

六、其他重要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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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、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

金融机构变更情况。

经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同意，增值收益账户由农业

发展银行云浮市分行按规范调整至农业银行云浮分行。

（二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，包括当年缴存

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、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整情况；当年提取

政策调整情况；当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、贷款条件等贷

款政策调整情况；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等。

当年涉及归集政策调整的：《关于公布 2018 年度云浮市住房

公积金月缴最低额、基准额和最高额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做好 2018

年度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；

当年涉及提取政策调整的：《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等四部门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通知的实

施意见》；

当年涉及贷款政策调整的：《云浮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二

级预警补充通告》、关于印发《云浮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

轮候发放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。

（三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，包括服务网点、服务设施、服务

手段、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其他网络载体建设服务情况等。

1.开通还贷委托提取业务。为进一步简化办事环节，提高服

务效率，方便缴存职工，自 2 月 1 日起开通住房公积金还贷委托

提取业务的功能，在贷款期限内每年由中心系统自动核算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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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共同借款人或其配偶中的还款金额，然后将还贷提取的住房

公积金直接划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（简称“委托提取”），缴存职

工无需每年再到我中心业务柜台办理还贷提取业务，截至 12 月

31 日，全市共办理 6243 笔还贷委托提取业务，大大方便了职工

办事。

2.实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轮候发放制度。为防范和控

制我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，确保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

业务平稳、安全开展，保障广大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求，根据

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住房公积金资金流

动性风险预警和管理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(粤建金管〔2017〕252

号)和《关于印发<关于调整云浮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有关

政策规定>的通知》（云房金〔2016〕2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及时

发布《云浮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二级预警通告》，对我市住房

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超过 90%的县（市、区）实行贷款发放轮

候制度，并按要求在信息系统设置了贷款轮候发放功能，在贷款

放款时严格按照贷款轮候号的先后顺序进行放款，确保住房公积

金贷款轮候发放工作公开、透明、规范，以便社会公众及时掌握

轮候情况，消除不必要的疑虑。

3.开通 12329 短信服务平台和微信公众号自助查询功能。自

3 月 31 日起向全市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发送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

资金变动、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及相关政策等短信服务，进一步

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水平；“云浮公积金”微信公众号自助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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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于 6 月 4 日起恢复运行，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信息查询渠

道，方便广大缴存职工查询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。

4.启用住房公积金联名卡。为给广大职工提供更准确便捷的

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查询、打印及提取等服务，市中心和建行云

浮市分行联合研发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，将公积金龙卡储蓄账户

与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进行关联，主要以服务住房公积金缴存

人、简化公积金业务操作流程为目的，具有住房公积金账户查询、

提取、还贷以及个人储蓄、结算和消费等功能，充分利用合作银

行的网络和服务资源优势，使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和服务得以

优化、延伸和拓展。

5.开通住房公积金贷款对冲还贷以及变更还款方式等业务。

2018 年 12 月 17 日，市中心开通住房公积金贷款对冲还贷以及

变更贷款还款方式等业务，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。

6.部署中心机房整体搬迁。按照市中心的工作部署，中心机

房于 6 月 16 日起搬迁至中国移动机房，为部署做好此项工作，

提前做好相关的工作准备，包括新机房的选址、布线安装，旧机

房的设备配置备份，制定具体的搬迁方案，确保搬迁工作的顺利

有序开展。

（四）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，包括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情况，

基础数据标准贯彻落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情况等。

我中心已完成基础数据标准和结算标准，并继续按上级要求

继续完善我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的功能。继续对升级改造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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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进行查漏补缺，优化信息系统的归集、贷款、

财务、资金结算等功能，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，不断优化流程，

提高工作效率。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19 年 3 月 15 日

抄送：省公积金监管处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 2019 年 3 月 15 日印发


